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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叔叔，我一个人在家
害怕，你们能过来陪我吗？”近
日，苏州相城公安分局黄桥派
出所接到一通不同寻常的110
报警，一名小女孩因父亲出差、
母亲上夜班，独自在家感到恐
惧，拨通了求助电话。最终，民
警在楼道里默默守护两个多小
时，直至女孩母亲下班回家。

12月 22日，扬子晚报/紫
牛新闻记者采访了这位“00后”
民警陈续良。陈续良回忆，当
晚8点45分接到报警电话后，
他便立刻启程赶往女孩所在小
区，一边回拨电话保持联系，一
边逐栋排查。终于，在一栋居
民楼前，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
轻的“我在这里”。

当陈续良走上楼，门开的一
刻，眼前的情景让人心头一紧：
小女孩穿着单薄睡衣站在门口，
头发微乱，眼神里满是不安。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呀？爸爸妈妈去哪了？”陈续良
蹲下身，放柔语气轻声问道。

孩子小声回应：“爸爸出差
了，妈妈要上夜班，她说上班不
能接电话……我一个人睡觉，有
点怕。”说着，她还认真补充了一
句：“能不能不要打电话给我爸
爸妈妈？他们工作太忙了，不能
分心。”这句话让陈续良心头一
酸。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父母也
常上夜班，自己也曾独自守着空
荡的屋子，半夜听到楼道脚步
声就吓得钻进被窝，“那时候根
本不知道可以找警察，现在穿
上警服，才懂‘有困难找警察’
这句话背后的重量。”

他赶紧提醒孩子回屋加件
衣服：“别着凉了，我不进屋，就
在门口陪着你，好不好？”小女
孩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安心
的笑容。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陈续良始终守在门外，隔着半
开的门和孩子轻声聊天。“你是
哪一年出生的啊？”“平常是谁哄
你睡觉？”“喜欢看什么动画片？”
从生日聊到兴趣爱好，话题慢慢
铺开，小女孩才渐渐放松下来，
还主动分享起生活的点滴。

“其实我们没做什么特别
的，就是陪着她说说话。”陈续
良告诉记者，但能感觉到，孩子
需要的不是解决什么具体问
题，而是“有人告诉她‘你不是
一个人’。”

约十分钟后，小女孩试探
着说：“我想回房间再试试能不
能睡着。”随后小女孩关上了房
门。当晚11点多，孩子母亲下
班回到家。看到警察仍守在门
口，她眼眶瞬间红了。进门后，
发现女儿已沉沉入睡。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孙汉仑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陈
茜 记者 王国柱）顺风车凭借
便捷实惠的特点，成为不少人
跨城出行的选择，可一旦路途
中遭遇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该
由谁来承担？近日，泰兴法院
给一起因顺风车交通事故引
发的索赔案以明确答案。

小李通过某顺风车平台出
行。不料行程途中突发交通事
故，小李在事故中受伤，各项损
失累计达40余万元。经相关
部门认定，司机小张负事故全
部责任。事后，小李将司机与
顺风车平台一并诉至法院，要
求二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顺风

车的运营模式下，平台与用户
之间形成的是居间合同关系，
平台的角色是信息中介，而非
实际承运人。结合本案具体
情况，平台在事故中不存在过
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对此作出解读，顺风
车本质上是车主顺路捎带乘
客，以分摊出行成本为目的，
并不以营利为核心，对应的平
台仅承担居间服务责任；而网
约车则是由平台统一派单，司
机按照平台指令和约定路线
提供运输服务，平台会收取相
对较高的服务费用，这种情况
下平台属于承运人，需要承担
相应的安全保障责任。

“山寨名牌”误导消费

2024年7月，消费者何某
通过某电商平台下单一款标注
“东某”品牌的电动冲击钻，收
到货后却发现产品印着“东之
某”标识——“东”和“某”字体
刻意放大，“之”字小到几乎难
以辨认，外观与知名品牌“东
某”高度相似，极易造成混淆。
何某使用后发现产品性能远不
如宣传，钻孔力度不足且易发
热，联系商家退货退款遭拒后，
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要求退
赔并查处商家违法行为。

监管部门迅速前往涉事电
动工具厂现场检查，当场查获

56箱印有“东之某”标识的锂电
电锤、扳手等工具，以及592张
同款侵权标签。经查，该厂家未
获得“东某”品牌授权，擅自使用
近似商标生产销售，涉嫌违反
《商标法》相关规定，其行为已构
成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最终，
经监管部门调解，厂家为何某全
额退还货款并支付相应赔偿金；
同时，监管部门依法责令厂家立
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
产品及标签，并作出罚款处罚。

预付卡充值后商家跑路

2024年 10月，市民陈女
士在某瑜伽馆办理年卡并充值

3000 元，双方未签订书面合
同，仅开具了收款收据。陈女士
仅消费5次后，瑜伽馆突然闭店
失联，负责人电话无法接通、经
营场所人去楼空。陈女士联系
其他会员协商无果后，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瑜伽馆退还剩
余充值金额。

法院审理认为，瑜伽馆未
履行服务合同义务，构成根本
违约。通过调取商家注册信息、
资金流向、租赁协议等证据，依
法判决瑜伽馆退还陈女士剩余
充值款2750元及同期利息。此
案同时推动监管部门对辖区预
付卡消费领域开展专项排查，
督促多家经营主体规范预付费

资金管理，补签书面合同。

美容店消费过敏

2024年1月，杨某某在某
美容店接受面部护理服务后，
面部出现红肿、瘙痒等过敏性
皮炎症状，就医诊断为接触性
皮炎，花费医疗费1200余元。
她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称该
店存在欺诈、未明码标价、使用
“三无”化妆品等多项违法行
为，要求处罚商家并赔偿损失。

监管部门检查后，仅核实
了美容店未明码标价的违法事
实，对“使用‘三无’化妆品”等
其他举报事项未作调查核实，
便作出仅针对未明码标价的
处罚决定。杨某某不服，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审理认
为，监管部门未对举报的全部
违法事项进行调查，属于未完
全履行法定职责，判决撤销该
处罚决定，并责令监管部门重

新作出处理。

虚假宣传误导消费

2024年8月，消费者赵先
生看到某家电卖场宣传某型号
空调“一晚低至1度电，一级能
效超省电”，随即花费5999元
购买。使用后发现，该空调实际
耗电量远超宣传数值，经权威
机构检测，其实际能效等级为
三级，与宣传的一级能效不符，
商家的宣传内容构成引人误解
的虚假宣传。

赵先生联系商家要求退货
赔偿遭拒后，向市场监管部门
投诉。监管部门核查确认商家
存在虚假宣传行为，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退
一赔三”规定，责令商家向赵先
生退还购机款5999元，并支付
三倍价款的赔偿金17997元；
同时，对商家作出罚款处罚，责
令其立即整改虚假宣传行为。

收到的电动冲击钻是“山寨名牌”、预付卡充值后商家突然跑路……这些消费领域的
糟心事，你是否也曾遭遇？12月2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
联合发布全省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典型案例，案件涵盖商标侵权、职业索赔、食品
添加剂合规、预付卡纠纷、美容消费维权等多个高频场景，既为消费者提供了维权指南，
也给经营主体亮起合规“警示灯”。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任国勇

扬子晚报讯（记者 万承
源）2026年兵役登记工作将于
2026年1月1日开始。12月24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
室发布《2026年兵役登记公
告》。公告明确，2026年12月31
日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均
应参加兵役登记。

公告郑重提醒：兵役登记
是一项强制性制度，无论参军
与否，适龄男性公民都应进行

兵役登记。不进行、逃避或拒绝
兵役登记的公民，将追究法律
责任，影响升学、就业、考公、出
国等。

根据公告，2026年12月31
日前年满18周岁（2008年1月1
日至2008年12月31日出生）男
性公民，均应参加兵役登记。
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7周
岁未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本人
自愿应征的，或者当年上大学需

领取《兵役登记证》的，也可参加
兵役登记。未超过24周岁（截至
2026年12月31日前）男性公民
没有参加兵役登记的，均应进行
补登。登记时间2026年1月1日
起，至2026年9月30日。

进行兵役登记后，如果有意
愿在2026年应征报名的，可在
全国征兵网上直接进行2026年
应征报名。也可以在规定时间段
内，再次登录全国征兵网报名。

黄海之滨夜幕将至，全球
首艘10万吨级“苏海1号”三
文鱼养殖工船，伴随着“呜呜”
鸣笛声缓缓驶入港口；与此同
时，在赣榆区水产苗种繁育和
现代化养殖示范中心4号育苗
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
捞苗、转运、装车作业。约30

分钟后，一尾尾活蹦乱跳的三
文鱼苗将从陆地游向深海“摇
篮”——12月23日上午，连云
港赣榆港区新海湾码头启动鱼
苗入舱作业，鱼苗分批次平稳
进入专用养殖舱，顺利“登船”。

通讯员 张南宁 杨福勋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凌飞

小女孩晚上独自在家感到害怕
“00后”民警门外守护两小时

2026年兵役登记即将开始
适龄男性公民都要登记，否则影响上大学、找工作

全球首艘10万吨级
三文鱼养殖工船首次投苗

坐顺风车遇车祸 平台需要担责吗

江苏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典型案例出炉

看看这些“坑”消费不“踩雷”


